关于达州市司法局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
预算2014年情况的说明

达州市司法局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014年情况如下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2014年达州市司法局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，经费预算0万元。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4年达州市司法局一般公务用车编制4台、执勤执法用车编制4台。安排公车运行维护费23.12万元，无公车购置安排。较上年预算下降11%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公车使用，禁止非公车开支，厉行节约，规范车辆管理。

三、公务接待费

2014年达州市司法局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9.44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法制宣传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安置帮教、司法考试、律师公证及鉴定管理等方面的公务接待活动。较上年预算下降21.3%，主要原因是我局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，严格控制接待规模、标准、陪同人数，减少开支。

	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

	　

单位：万元

	项  目
	本年预算数

	合  计
	　32.56

	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
	　0

	2．公务接待费
	　9.44

	3．公务用车费
	　23.12

	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　23.12

	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
	　0


